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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全 國 漁 會 章 程  

93.4.30.省漁會第 14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 

101.4.11. 省漁會第 16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 

102.3.7.全國漁會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 

104.4.1全國漁會第 2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第二條      本會以保障漁民權益，提高漁民知識、技能，增加漁民 

            生產 

   收益，改善漁民生活，促進漁業現代化，並謀其發展為 

   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中華民國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一段六號。 

 

第二章 任 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保障漁民權益，傳播漁業法令及調解漁業糾紛。 

   二、辦理漁業改進及推廣。 

   三、配合辦理漁民海難及其他事故之救助。 

   四、接受委託、辦理報導漁汛、漁業氣象及漁船通訊。 

   五、協助設置、管理漁港設施或專用漁區內之漁船航行 

       安全設施及漁業標誌。 

   六、辦理水產品之進出口、加工、冷藏、調配、運銷及 

       生產地與消費地批發、零售市場經營。 

   七、辦理漁用物資進出口、加工、製造配售、漁船修造 

       及會員生活用品供銷。 

   八、協助設置、管理國外漁業基地及有關國際漁業合作。 

   九、辦理會員金融事業。 

   十、辦理漁村文化、醫療衛生、福利、救助及社會服務 

       事業。 

   十一、倡導漁村副業、輔導漁民增加生產、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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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倡導漁村及漁業合作事業。 

   十三、協助漁村建設及接受委託辦理會員住宅輔建。 

   十四、配合漁民組訓及協助海防安全。 

   十五、配合辦理保護水產資源及協助防治漁港、漁區水 

         污染。 

   十六、接受委託辦理漁業保險事業及協助有關漁民保險事 

  業。 

   十七、接受政府或公私團體之委託事項。 

   十八、漁村及漁港旅遊、娛樂漁業。 

   十九、經主管機關特准或辦理之事項。 

   本會應依法令輔導區漁會。 

   本會辦理前二項任務，應列入年度計畫。 

 

第三章 會 員 

 

第六條      一、凡本會組織區域內登記有案之區漁會，均應加入本 

                會為會員。 

   二、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業，得加入本會為團體贊 

       助會員並以其法定代理人為代表人。團體贊助會員 

       除得當選監事外，無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但其 

       他應享權利及應盡義務與會員同。 

第七條      本會會員入會，應填具入會申請書表，檢附登記證書影 

            本及章程，經理事會審定後入會。 

第八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破產。 

   二、解散或撤銷登記。 

   三、合併於其他漁會。 

第九條      本會會員有參加本會組織之共同經營機構，聯合經營， 

            並得使用本會有關設施及服務之權利，並有繳納入會 

            費、常年會費、事業資金及漁業改進推廣費之義務。 

 

第四章 組 織 

第十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由會員代表組織之。 

            前項會員代表除區漁會理事長為當然代表外，餘由所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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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漁 會會員代表大會選任，會員人數在三千人以上未滿 

            九千人者一人，九千人以上者二人，任期四年，連選得 

            連任。 

   本會設理事會，由理事十九人組織之，互選一人為理事 

   長，並為本會法定代理人。 

   本會設監事會，由監事五人組織之，並互選一人為常務 

   監事。 

   本會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所置理事、 

   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本會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均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甲類 

   會員。 

第十一條    本會理事、監事由會員代表大會分別就理事、監事候選 

            人中選任之，其候選人以所屬基層漁會會員為對象，不 

            限於出席會議之會員代表，其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連 

            任一次，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理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第十二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不得兼任漁會聘、雇人員、 

            魚市場承銷人及其聘、雇人員，或其他與漁會有競爭性 

            團體或企業之職務，並不得經營與漁會有競爭性之營利 

            事業。 

第十三條    本會選任人員因違背法令、章程或有其他損害漁會權益 

            或信譽行為者，得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罷免之。 

第十四條    本會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舉辦之事業或政府委託事業， 

            或在借入款最高額度內向行庫借款，其需由理事、監事 

            或總幹事保證者，不得拒絕；如有拒絕作保者，依漁會 

            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予以解除職務。 

            前項由理事、監事或總幹事保證者，其職務如有異動， 

            應列為移交事項由新任者交接。 

第十五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由理事會就主管機關遴選之合格人 

            員中，於理事會成立後六十日內聘任之。聘期以當屆理 

            事任期為限。 

            本會總幹事之聘任，須經全體理事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行之；其解聘須經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第十六條    本會視業務需要分設會務、供銷、財務、輔導、推廣、 

            魚市場等部門辦事，必要時得報主管機關核准增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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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或事業單位。但其他法律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定。 
第十七條    本會總幹事及聘、雇人員均為專任，不得兼營工商業或 
            兼任公私團體任何有給職務或各級民意代表等。如有競 
            選公職，一經當選就職，視同辭職，予以解任。 
            具有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者，不 
            得同時擔任本會之理事長、常務監事或總幹事。 
            有前項情形者，後當選或聘任者，無效。 

 

第五章 權責劃分 

 

第十八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二、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及事業資金之金額。 

            三、議決會務、事業計畫與報告及年度預、決算。 

            四、議決各種章則。 

            五、議決漁業改進推廣費之收繳與運用。 

            六、議決對外借款及放款之最高額。 

            七、議決本會財產之處分。 

            八、議決會員之處分。 
            九、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第十九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入會及出會。 

    二、召集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聘任及解聘總幹事。 

            四、審查會務、業務實施計畫、預、決算及各種章則。 
            五、提出有關書類送監事會審查。 

    六、陳報主管機關之法定書類。 
    七、提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八、其他依職權應辦事項。 

第二十條    本會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各種會務、業務及財務報告。 
    三、監察理事會年度決算及會計報告。 
    四、監察本會財務及財產。 
    五、其他依職權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一條  本會總幹事之職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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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執行理事會之決議。 

    二、聘、僱與解聘、僱所屬員工。 

    三、指揮監督所屬職員推行會務及業務。 

    四、訓練、考核、獎懲所屬員工。 

    五、提報理事會審議之事項。 

    六、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理事會或監事會之決議，由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分別 

            監督執行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會員代表、理事、監事之行使職權，應限於會議時 

            為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出席法定會議，每人有一表 

            決權；其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致損害本會時，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但表決時提出異議，經會議紀錄記明者， 

            免其責任。 

            前項會議對重大事件之表決，應以書面記名行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總幹事執行任務，如有違反法令、章程，致損害本 

            會時，應負賠償責任。 

            本會收受與保管之財物，非因不可抗力致生損害時，總 

            幹事及有關職員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二十六條   本會總幹事應於受聘之日起十日內，檢具有不動產之保 
             證人二人以上之保證書，或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向漁會 
             保證。 
            前項不動產或保險之額度，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會對外行文，其為召開各種法定會議，總幹事之聘任、 

            解聘及獎懲事項，由理事長簽署；其為對外行使權益、 

            修改章程、處分財產、辦理改組、改選、補選、法定會 

            議紀錄、會務、事業計畫、工作報告及預決算之報備等 

            事項，由理事長簽署，總幹事副署；其依理事會決議執 

            行業務或會務及其他日常事務，由總幹事簽署；並各依 

            權責負其責任。如理事長或總幹事為當事人時，由總幹 

            事或理事長單獨簽署。 

 

第六章  會 議 

 



 6
 

第二十八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長於每年四 

            月召集之，並為大會主席。但改選後之首次會員代表大 

            會應由出席會議之會員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理事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由理事長召集，並 

            為會議之主席。 

            本會監事會議，每四個月開會一次，由常務監事召集， 

            並為會議之主席。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各種會議每次會期以一天為原則，必要時得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延長一天。 

第二十九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理事、監事會議，除漁會法另有規 

            定外，須有各該會議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方 

            得開會，及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 

            前項會議除聘任總幹事外，第二次召集時，出席人數已 

            達三分之一以上，即得開會。 

第三十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除 

            公假及有正當理由外，不得請假。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對下列事項，須經全體會員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一、章程之通過或變更。 

            二、會員之處分。 

            三、選任人之罷免。 

            四、經費之募集。 

            五、財產之處分。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二條  本會各種法定會議，須於開會七日前（包括例假日，但 

            不包括發文日及會議當日）將召集事由及提議事項，通 

            知出席人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屬於緊急事項者，得縮 

            短通知日程。 

 

第七章  經 費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員及團體贊助會員入會費定為新台幣一、○○○ 

            元，於入會時一次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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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員常年會費每年由各區漁會按其常年會費收入百分 

            之二十繳納之。團體贊助會員常年會費定為每年新台幣一 

            ○、○○○元於每年六月一次繳納之。 

第三十五條  本會為舉辦各種事業之需要，得依法籌集事業資金，其 

            籌集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辦 

            理。 

第三十六條  本會辦理漁業改進推廣所需經費，每年由各區漁會按其 

            漁業改進推廣費收入百分之五提繳。 

第三十七條  本會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年度。 

第三十八條  本會年度決算後，各類事業盈餘，除彌補各該事業累積 

            虧損及提撥各該事業公積外，餘應撥充為本會總盈餘。 

            本會總盈餘，依下列規定分配之： 

          一、法定公積百分之十五，不得分配。 

         二、公益金百分之五，須經主管機關之核准方得動支。 

           三、漁業改進推廣、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不得少 

              於百分之六十二。 

            四、聯合訓練及互助經費百分之八。 

          五、理事、監事及工作人員酬勞金，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第三十九條  本會監事會為監察本會財務，得委託會計師協助查核本 

            會年度財務及會計帳冊。 

 

第八章  附 則 

 

第四十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後，其剩餘財產，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 

            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